
关于做好大连市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考试工作通知

各家长：

根据省招考办《关于印发辽宁省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辽招考办字[2013]20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市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考试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

2013年4月20日（周六）-28日（周日）

二、考试地点

沈阳体育学院

三、具体安排

1．排球、体操、健美操、艺术体操、游泳、乒乓球专项的考生考试时间定于4月27日；

2．武术专项考生考试时间定于4月28日；

3．其它专项的考生考试时间定于4月21日。
4．参加体育专业考试的考生需携带居民身份证和《2013年辽宁省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准考证》。暂无身份证的考生，须在当地公安部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。考生因病或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时间参加体育专业考试，应将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书或证明经由区市县招生办报送市招生办，获得市招生办批准后可参加一次性补考，补考时间为4月28日，补考地点为沈阳体育学院。

四、其它事宜

详见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有关体育类专业招生测试：http://news.lnzsks.com/htm/IMS_20130305_27886.htm
还可以参考《辽宁招生考试》有关内容。

特此通知。

大连育明高中
         2013年3月6日

